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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学专业实践教学基地退出与调整操作流程（试行）
一、适用范围
本流程适用于承担武夷学院茶与食品学院茶学专业《制茶实习》等实践教学任务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，包括已挂牌基地和协议合作基地。
二、退出与调整的启动情形
出现以下情形之一，可启动基地退出或调整程序：
1. 年度考核不合格（考核总分低于 70 分）；
2. 连续两年考核处于“限期整改”状态；
3. 实践教学过程中出现严重教学质量问题，如将学生长期安排在与教学目标无关的劳动岗位；
4. 出现较大安全隐患或管理失当，对学生人身安全或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影响；
5. 企业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，已不具备实践教学条件；
6. 企业或学院任何一方主动提出终止合作。
三、退出与调整程序
（一）情况认定
由学院实践教学基地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年度考核结果、教师巡查记录、学生反馈或突发事件情况，对基地运行状况进行综合研判，形成书面情况说明。
（二）沟通与告知
1. 对拟调整或退出的基地，由学院以正式方式向企业进行情况告知；
2. 原则上给予企业一次说明或整改机会（重大安全或违规情形除外）；
3. 沟通过程形成书面记录，作为后续处理依据。
（三）处理决定
根据实际情况，作出以下处理之一：
1. 限期整改：明确整改内容、期限及复核方式；
2. 暂停接收学生：在整改期间暂停实践教学安排；
3. 终止合作并退出基地序列：解除合作协议，收回“实践教学基地”铭牌。
（四）备案与公示
基地退出或调整情况经学院审定后，在学院内部备案，并根据需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。
四、相关说明
1. 实践教学基地实行动态管理、能进能出机制，不设永久性资格；
2. 基地退出不涉及对企业经营活动的评价，仅针对实践教学合作关系；
3. 学院将妥善做好学生安置和教学衔接工作，确保实践教学连续稳定开展。
五、附则
本流程自发布之日起试行，由武夷学院茶与食品学院实践教学基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